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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看守一栋大厦，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也从未

补发节假日加班工资及延长劳动时间工资，24小时吃住在大

厦。当公司因故解聘这名保安时，保安以公司侵犯其休息权

未发放节假日工资为由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争

议仲裁。若从实体上看，公司明显严重违反了劳动法，严重

侵害了这名保安的合法权益，保安的请求是合理的、合法的

，但本案的结果是保安败诉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保安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超过了仲裁时效。 现在若问什么是诉讼时效，

相信会有很多人知道了。从1986年《民法通则》颁行正式确

定2年诉讼时效起，至今15年的时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了解、认识了诉讼时效。有相当多的人就是从超过2年诉讼

时效遭败诉的惨痛教训中，开始认识了诉讼时效，领教了诉

讼时效的历害。但是要问及什么是仲裁时效，恐怕还有相当

多的人不太熟悉，这种情况类似于诉讼时效的当初。现在劳

动争议越来越多，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解决劳动争议的

人也越来越多了，而有相当多的人恰恰是因为仲裁时效问题

打输了官司。那什么是仲裁时效呢？ 所谓仲裁时效，俗言之

，就是劳动者在劳动权益被侵犯以后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

请仲裁的时间限制。现行法律规定仲裁时效为2个月，从知道

或应当知道劳动权益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若虽然超过了两个

月，但有正当理由的可以例外。法律只所以规定仲裁时效，

与规定诉讼时效同理，目的在于鼓励当事人及时、积极主张



权利，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劳动关系与正常的劳动秩

序的稳定，从而保障正常的生产与工作秩序。仲裁时效所产

生的法律后果是一旦超过了仲裁时效，当事人的劳动权益便

不再受法律保护了。正如前案例中的保安，无论其在实体上

多么有理、有据，一旦超过了仲裁时效之后，其实体请求就

不再受法律保护了，必遭败诉无疑。而我国关于劳动纠纷的

民事诉讼又设置了劳动争议仲裁这一前置程序。也就是说，

劳动纠纷的当事人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必须先向劳动

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再向

人民法院提起劳动纠纷的民事诉讼。若因仲裁时效导致“仲

裁官司”败诉的，即便再起诉到人民法院，仍然也不会打赢

“民事官司”，这就是有观点主张的超过仲裁时效丧失的是

胜诉权。 除2个月仲裁时效外，现行法律对不服劳动争议仲

裁裁决何时向人民法院起诉也有明确的规定，即必须在送达

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的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否则，便丧

失了对其劳动权益进行司法保护的最后机会。因此，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说，2个月的仲裁时效与此15天的起诉期限，对劳

动纠纷的当事人来说，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 也有相当

一部分当事人，对2个月的仲裁时效及15天的起诉期限都知道

，却也都纷纷因仲裁时效打输了官司，这又是为何呢？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当事人、仲裁机构及人民法院对仲裁时效“

但书规定”理解上的差异。而只所以造成这种理解上的差异

，又与仲裁时效的立法缺限不无关系。现行劳动法律、法规

对仲裁时效的规定，不及《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对

诉讼时效的规定科学。诉讼时效可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

主要是权利、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亦可因当事人向



有关单位反映情况而中断。而仲裁时效除了因申请仲裁而中

断外，没有向诉讼时效那样做出比较宽泛的规定，只有在“

但书” 部分造成延误时效的正当理由的规定。而什么又是延

误时效的正当理由呢？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却没有给予明确

具体的规定。例如，发生了劳动纠纷以后，向本单位领导、

工会组织以及劳动部门反映算不算正当理由？笔者以为应该

算。仲裁时效制裁的是怠于行使权利的人，劳动纠纷当事人

在发生了劳动争议以后，积极向本单位领导、工会组织以及

劳动部门反映，求得争议的协商解决，恰恰是其积极主张权

利的表现，不属于仲裁时效制裁的对象。另外，再从现行民

事纠纷解决的程序来看，也是注重调解，即使是起诉到法院

之后，也是积极进行调解，只有在调解不下的情况之下，才

依法裁决。劳动纠纷当事人在发生了劳动争议之后，积极寻

找协商调解途径加以解决，也符合民事立法、劳动立法的立

法精神，应该受到鼓励而不是制裁。否则，如果不承认申诉

及起诉前的协商调解为延误仲裁时效的正当理由或仲裁时效

中断的事由，势必造成一旦发生了劳动争议，为担心超过仲

裁时效，当事人纷纷放弃调解而立即申请仲裁的局面。这不

仅增加了仲裁、诉讼的压力，也不利于迅速及时解决劳动争

议，维护劳动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于立法上的上述缺

憾，导致仲裁机构、人民法院易于从程序上驳回当事人的起

诉。难缠之诉，一驳了之，何乐而不为？仲裁员、法官例是

省了许多事，而劳动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而遭受损失

可是大了。 除立法上的缺憾外，现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也存

在明显的不足。人民法院审理劳动纠纷案件，在于2001年4

月30日前，一直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经济案件审判质量座谈会



议纪要精神，对虽超过仲裁时效，但只要其实体权利主张成

立的，人民法院不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起诉，而是判决

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例如前述保安提起劳动纠纷仲裁、

诉讼案件，就当获得胜诉。保安缘何败诉了呢？概因2001年4

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作出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只要超过了

仲裁时效又无正当理由，人民法院就可以驳回其起诉。由于

司法解释的这种矛盾性，导致2001年4月30日以后，对大量相

同性质的案件，人民法院完全有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判决，

甚至同一个案件不同审级的人民法院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

这对维护法律的权威、人民法院的尊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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